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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執行強制性、
通知性親職教育簡介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一)提供親職教育法源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64條(通知性) 

-家庭處遇計畫之親職教育輔導。 
-臺北市親職達人護照。 

第102條 (強制性) 

- 針對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 未禁止兒少吸菸、飲酒、嚼檳榔、吸毒、觀看限制級出版品、

出入酒家等不當場所、對兒少有不正當行為、獨留6歲以下兒

童、使兒少未受適當養育照顧 

- 應命其接受4至50小時親職教育輔導 

- 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後，由「得」改為「應」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局 
兒少科 

親職教育輔導中心 

家防中心 

案家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強制性與通知性親職教育之比較 

強制性 通知性 

優點 
 

• 具強制性 
• 有結構性課程安排 
• 可透過前後測之設計進行效

益評估 

• 較易與家庭建立關係 
• 能夠依案家需求，提供所需課程 
• 較能提升家庭共同參與之意願 
• 社工具追蹤及執行之角色，能夠掌

握案家改變情形 

缺點 
 

• 強制性帶來民眾阻抗 
• 增加訴願、行政訴訟之行政

成本 
• 需耗費行政程序時間，安排

較未能及時 

• 缺乏強制性 
• 較難評估執行成效 
• 增加社工員個案服務之負荷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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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父母得
於必要
範圍內
懲戒其
子女 

 

民法第1085
條  

• 新增「親
職教育」 

• 「應」對
照顧者執
行親職教
育4小時以
上(§48） 

民國82年兒福法 

 

 

• 親職教育時
數為8至50
小時 

• 從「應」命
照顧者接受
親職教育，
修正為「得」
接受親職教
育(§65) 

民國92年兒少福
利法 

• 4至50
小時 

• 改回
「應」
命照顧
者接受
親職教
育 
(§102) 

民國104年
兒少福權法 

 
 
 

•將親職教

育法令鬆

綁，允許

執行「通

知性親職

教育」 

民國105年4月
法律解釋 

法令沿革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近年提供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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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數 

開單數 執行數 開單執行率 

一、 
案量提升：
兒少權法
於104年2
月 4 日 修
正通過後，
本 局 104
年 及 105
年執行親
職教育輔
導開單數
明顯提升 

年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違反法條及時數： 
針對本局104年~106年裁處案件，其違反法
條以違反兒少權法第56條為主，包括不當管
教、疏忽照顧等；輔導時數以第一次違反處
4至16小時居多，其次為情節嚴重或第三次
以上違反處32至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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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6年違反法條 

第56條未受適當養育照顧 

第51條獨留 

第49條不當對待 

104~106年裁處時數統計 
時數 

4 6 8 10-12 16-20 24 32 36-42 50 

104年 0 0 1 1 52 3 15 1 0 

105年 16 5 17 13 47 0 17 6 3 

106年
1-10月 

1 0 3 8 19 1 5 0 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三、針對再犯家長：召開個案研討會訂定不同於前次之輔導計畫。 

四、迄今困難執行案件：96至105年尚餘66件未能執行，原因有受

處分人受羈押、長期入監服刑、行方不明、受處分後有重大疾

病、主責社工已結案，續依兒少權法規定連續裁處罰鍰顯無實

益，依衛生福利部106年5月24日釋示，依權責暫緩或停止執行。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未執行 12 8 0 3 5 10 6 7 7 8 

96年至105年執行困難案件數                                     單位：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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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通知性親職教育執行情形 

1. 考量兒童及少年
傷勢程度、家長
配合意願，評估
家長有接受親職
教育之需求與必
要。 

2. 函請家長接受親
職教育課程，委
由親職教育輔導
中心或家處單位
執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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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五、105年參加課程家長基本資料分析(有效問卷108份) 

 性別 女性為多，占60%，可能與家庭裡母親為主要照顧者有關。 

時數 10小時以下最多，占45.3%。 

學歷 國中/高中最多，占53.7％，專科/大學次之，占35.1％。 

年齡 41-50歲最多，占42.5%，31-40歲次之，占32.4%。 

職業 服務業最多，占34.25%，家管或無業次之，占32.4% 

家庭總收入 30001-50000元最多，占46.2%，10001-30000元次之。 

婚姻狀況 已婚(共同生活)最多，占64.8%，離婚居次。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 自104年1月1日起正式成立本市親職教育輔導中心，委託財團法人

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辦理。 

2. 106年委託費用555萬6,936元。 

3. 配置4名專業人員，師資以資深心理師或社工師為主要聘請對象。 

4. 目的：協助家長覺察不當管教行為發生之危險因子，學習自我控

制。增強家長親職知能與技能：認知性 、支持性、教育性、輔導

性。 

5. 服務內容：個別會談、團體課程規劃、個別心理輔導及在宅親職教

育指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依主責社工調
查報告、兒童
及少年保護照
顧者虐待暨疏
忽危機診斷
表、裁罰基
準，做為處分
及後續課程執
行之參考。 

裁處評估 處分開立 安排課程 前後測 

裁處前均再請
家長陳述意
見，並多方蒐
集事證。 

先經2小時個別
會談評估個案
需求再提供適
合之課程。 

裁處前診斷表，時
數完成後再予評
分。 
中心亦於課程開始
前後，以同一問卷
施測，輔以課程紀
錄，瞭解個案改變
情形，做為後續處
遇參考。 
 

6. 強制性親職教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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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親職達人護照(105年8月開始) 

緣起 

• 比例原則 

• 翻轉「你不好」的標籤 

• 連結社區資源 

工作內涵 

• 依需求選擇課程 

• 彙整相關課程 

• 鼓勵需就醫 

對象 

• 家防中心兒少保護個案

成案案件 

• 個案受暴程度較輕微 

• 施暴者具高度主動配合

之意願  

• 評估需接受時數16小

時以下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親職達人護照特色 

• 運用自身機構資源執行親職教育 

• 具彈性及量身打造之親職課程 

• 從追蹤到執行角色 

• 與家長建立合作關係 

• 促進意願之方法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親職達人護照課程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通知性親職教育(親職達人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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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親職達人護照 

1. 執行情形(統計至106年11月28日) 

• 發放210本，已執行完成88本，118本執行中，4本改
強親 

• 時數共開立1,753小時，已執行時數1,032小時 

2. 管理機制 

• 社工評估需開立，與所屬督導討論後，提請行政督導
會議討論 

• 每半年檢視執行狀況不佳之案件，提請專案會議討論
後續執行方式 

 

 

 

 

 

 
 

困境 
與 
對策 

(一)違反人抗拒及參與意願低 

危機就
是轉機 

到宅 
服務 

觀念改變 
近便服務 

輔導代
替處罰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忙碌的家長 

-身心狀況不便出門的家長 

-出於管教的家長 

-認為親職教育課程是莫須有的懲罰的家長 

 
 

困境 
與 
對策 

了解改
變情形 

連結社
區資源 

分工合
作之社
區網絡 

後續處
遇建議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僅以裁處時數輔導效果仍有限 

失業 藥物濫用 
人格

違常 

婚姻

失調 

缺乏親

職知能 
貧困 

精神

疾病 

酗酒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感謝指導！ 


